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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律制度史（简称中国法制史）是一门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规
律的学科。
它客观、科学地揭示中国历史上各种法律制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真实情况，并从中找出规律。
我们要从这些真实情况和规律中，寻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法治所用。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交叉学科。
它把法学与史学交叉在一起，其内容既与法学有关，又与史学相关。
因此，既可以从法学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法制史，也可以从史学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法制史。
但是，要成功地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把法学理论与史学知识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出现偏颇，以致不
能真实地再现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
这就与这一学科的任务背道而驰了。
    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出现得很早。
早在春秋末期，随着成文法的公布和律学的兴起，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便有了大发展。
《汉书·刑法志》中已记载有汉前法制史的内容。
在清末中国法制史研究出现高潮，到20世纪30年代已出现了中国法制史的通史著作，以后这类著作不
断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虽出现过起伏，但总的来说，规模、人数、成果都大大超过以往，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98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是对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它标志着这一学科在中国已有了
相当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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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礼，诸侯国有拱卫王室的义务。
周平王东迁，置周王室于晋、郑两同姓国之间，本欲借助郑、晋势力，保住宗室权威。
但强大起来的诸侯，尤其是郑国，不仅拒不履行礼制所规定的捍卫王室的义务，反而乘王室危难，强
取豪夺。
公元前720年，为扼制郑庄公专权，周平王欲分权与虢，引起郑庄公不满。
平王心惧，为释郑国之怒，竟同意与郑交质，将周的宗主地位降至与诸侯国同等地位。
《左传·隐公三年》载：“王子孤质于郑，郑公子忽质于周。
”《左传》的作者便将这次“交质”斥为非礼之举：“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信，要之以礼，
而况君子结二国之结，行之以礼，又焉用质。
”周平王死后，郑国竟明目张胆地一再夺取周境内的庄稼及土地，以至周郑之间发生战争，战争又以
周王室的失败而告终。
周郑交质及周郑交战，不仅证明了周天子地位的衰败，而且还证明合君统与血统为一体的宗法制已经
破裂，维护宗法伦理等级的礼制束缚力正在减弱。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632年冬，成为霸王的晋文公竟以凌驾天子之上的姿态，召天子参加会盟。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
仲尼日：‘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日：‘天子狩于河阳’。
”《史记·孔子世家》亦记：“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日：‘天
子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
”这种以臣召君的僭越之举，标志礼制下的君臣等级已处于本末倒置的状况中。
周天子的威严已荡茫然无存，连自己的命运也被控制在别人手中。
就礼制中最重要的朝贡制度来说，也已经面目全非。
礼制规定：“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诸侯见天子，“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
天子下堂见诸侯，《礼记》斥之为失礼。
《礼记·郊特牲》记：“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
”春秋以来，朝觐之礼基本废弛。
据《春秋》记载，在242年间，与王室关系最为密切的鲁国仅朝天子三次。
鲁国是保留传统礼制较多的国家，晋使韩宣子曾赞誉道：“周礼尽在鲁矣。
”孔子也曾说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意即鲁国制度与传统之道最为贴近，鲁国都如此，由此可推想其他诸侯国的行为，朝觐之礼早已被
诸侯们废除了。
相反，强大起来的诸侯却可以要求周天子的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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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由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法制史教研室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多年来教学经验与科研成果的基础上
共同编写的法学本科教材，其中资料较过去使用的一般教材大为充实与丰富，有利于学生在教学的基
础上扩大知识面。
《中国法制史(第2版)》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论著及各法学院校的教材，限于教材
体例不能一一标注，敬请谅解并致谢意。
由于时间匆促与条件限制，书中错谬舛误之处一定不免，欢迎读者诸君赐正。
《中国法制史(第2版)》撰稿人及其分工为（依撰写章节先后为序）：王立民：绪论、第七章。
唐红林：第一章。
赵元信、王春丽：第二章、第五章。
丁长二：第三章、第六章。
陈柳裕：第四章。
高珣：第八章。
殷啸虎：第九章、第十八章。
郑取：第十章。
丁凌华：第十一章、第十三章、附录。
徐明：第十二章。
林华昌：第十四章。
张煜吴：第十五章。
吉霁光：第十六章。
张德强：第十七章。
全书由王立民、丁凌华统稿、定稿，并经华东政法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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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第2版)》：新世纪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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